No:K000000                                           收款机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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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付款协议（住房公积金专用)
委托类型*：                  需终止的原授权协议编号：                     
（委托类型请填写：授权付款或授权终止，其中选择授权终止的还应当一并填写需终止的原授权协议的编号）
甲方（付款人）全称*:                                                      
甲方付款账户（账号）*：                                                   
付款人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单位全称（住房公积金汇缴单位）*：                                         

用户编号（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号）*:                                        
经办（代理）人全称*:           经办（代理）人身份证号*:                   
乙方（付款人开户银行）全称:                                               

付款行地址:                                联系电话:                      

付款人开户银行行号（十二位）:                                             
注：带*项为客户必填项，其他部分由付款银行填写。
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达成以下委托协议：

一、甲方授权乙方每月在住房公积金汇缴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时，从甲方付款账户扣划住房公积金缴存款项给收款机构，并保证付款账户有足额缴付住房公积金的资金。

    收款机构全称: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缴费项目:      公积金缴存    

    组织机构代码:     74185439-6                   业务种类代码:     94909      

二、乙方每月根据收款机构提供的缴存信息为住房公积金汇缴单位办理住房公积金款项扣划手续，公积金汇缴单位应当于每月发放工资之日起5日内到收款机构经办网点或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办理缴存手续。
三、甲方办理本协议中的授权付款或授权终止必须向乙方提交单位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预留银行印鉴进行核实无误后方可办理授权手续。
四、甲方保证本协议中所填写的信息和提供的资料、证件真实、有效。本协议中因甲方登记信息有误，未能支付相关款项所造成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

五、因甲方付款账户挂失、冻结、销户或余额不足等原因导致的乙方不能正常扣划所造成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

六、因乙方系统升级造成甲方账号发生变化时，旧付款账号自动变更为新付款账号，甲方予以确认。

七、甲方对付款金额和付款次数有异议的，应及时告知乙方，乙方应即时配合甲方办理有关查询，并就查询结果出具书面函件。

八、因乙方未按照收款机构提供的缴存信息进行扣划款项，因此而造成的甲方损失由乙方承担。
九、基于本协议的约定，因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的本协议的一方损失，其另一方不承担责任。
十、甲方基于原有的《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付款”）在同一银行办理变更户名或账号业务时，应签署《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终止”）和新的《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付款”）交乙方审核。乙方根据“授权终止”的《委托付款协议》删除甲方原授权信息，和“授权付款”的《委托付款协议》登记甲方新的授权信息。因甲方原因未能及时办理变更户名或账号业务手续所造成的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

十一、甲方需终止本协议时，应通过与乙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终止”）办理终止授权手续。甲方就付款账户单方面销户的，本委托协议自动终止。
十二、甲方变更委托付款银行时，应与乙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终止”)以办理终止授权手续。并及时与变更后的银行签订新的《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付款”）。否则，据此所造成的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

十三、不管是双方协议终止本协议，还是甲方单方面销户终止本协议，其协议终止或销户前已经委托的付款事项在销户后仍未办理完结的依然有效，并受本协议约束仍应当予以继续办理。
本协议未终止前，甲方不得与其它银行签署新的《委托付款协议》，否则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就本协议提前办理授权终止，授权终止双方需签订《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终止”)。
十四、双方执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五、本协议一式三份，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余下一份由甲方提交收款机构备案。
	甲方签章

	预留银行印鉴：

公章：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经办人签章：                        业务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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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付款协议（住房公积金专用)
委托类型*：                  需终止的原授权协议编号：                     
（委托类型请填写：授权付款或授权终止，其中选择授权终止的还应当一并填写需终止的原授权协议的编号）

甲方（付款人）全称*:                                                      
甲方付款账户（账号）*：                                                   

付款人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单位全称（住房公积金汇缴单位）*：                                         

用户编号（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号）*:                                        
经办（代理）人全称*:           经办（代理）人身份证号*:                   
乙方（付款人开户银行）全称:                                               

付款行地址:                                联系电话:                      

付款人开户银行行号（十二位）:                                             
注：带*项为客户必填项，其他部分由付款银行填写。
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达成以下委托协议：

一、甲方授权乙方每月在住房公积金汇缴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时，从甲方付款账户扣划住房公积金缴存款项给收款机构，并保证付款账户有足额缴付住房公积金的资金。

    收款机构全称: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缴费项目:      公积金缴存    

    组织机构代码:     74185439-6                   业务种类代码:     94909      

二、乙方每月根据收款机构提供的缴存信息为住房公积金汇缴单位办理住房公积金款项扣划手续，公积金汇缴单位应当于每月发放工资之日起5日内到收款机构经办网点或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办理缴存手续。

三、甲方办理本协议中的授权付款或授权终止必须向乙方提交单位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预留银行印鉴进行核实无误后方可办理授权手续。

四、甲方保证本协议中所填写的信息和提供的资料、证件真实、有效。本协议中因甲方登记信息有误，未能支付相关款项所造成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

五、因甲方付款账户挂失、冻结、销户或余额不足等原因导致的乙方不能正常扣划所造成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

六、因乙方系统升级造成甲方账号发生变化时，旧付款账号自动变更为新付款账号，甲方予以确认。

七、甲方对付款金额和付款次数有异议的，应及时告知乙方，乙方应即时配合甲方办理有关查询，并就查询结果出具书面函件。

八、因乙方未按照收款机构提供的缴存信息进行扣划款项，因此而造成的甲方损失由乙方承担。
九、基于本协议的约定，因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的本协议的一方损失，其另一方不承担责任。
十、甲方基于原有的《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付款”）在同一银行办理变更户名或账号业务时，应签署《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终止”）和新的《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付款”）交乙方审核。乙方根据“授权终止”的《委托付款协议》删除甲方原授权信息，和“授权付款”的《委托付款协议》登记甲方新的授权信息。因甲方原因未能及时办理变更户名或账号业务手续所造成的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

十一、甲方需终止本协议时，应通过与乙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终止”）办理终止授权手续。甲方就付款账户单方面销户的，本委托协议自动终止。
十二、甲方变更委托付款银行时，应与乙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终止”)以办理终止授权手续。并及时与变更后的银行签订新的《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付款”）。否则，据此所造成的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

十三、不管是双方协议终止本协议，还是甲方单方面销户终止本协议，其协议终止或销户前已经委托的付款事项在销户后仍未办理完结的依然有效，并受本协议约束仍应当予以继续办理。
本协议未终止前，甲方不得与其它银行签署新的《委托付款协议》，否则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就本协议提前办理授权终止，授权终止双方需签订《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终止”)。

十四、双方执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五、本协议一式三份，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余下一份由甲方提交收款机构备案。

	甲方签章

	预留银行印鉴：

公章：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经办人签章：                        业务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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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付款协议（住房公积金专用)
委托类型*：                  需终止的原授权协议编号：                     
（委托类型请填写：授权付款或授权终止，其中选择授权终止的还应当一并填写需终止的原授权协议的编号）

甲方（付款人）全称*:                                                      
甲方付款账户（账号）*：                                                   

付款人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单位全称（住房公积金汇缴单位）*：                                         

用户编号（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号）*:                                        
经办（代理）人全称*:           经办（代理）人身份证号*:                   
乙方（付款人开户银行）全称:                                               

付款行地址:                                联系电话:                      

付款人开户银行行号（十二位）:                                             
注：带*项为客户必填项，其他部分由付款银行填写。
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达成以下委托协议：

一、甲方授权乙方每月在住房公积金汇缴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时，从甲方付款账户扣划住房公积金缴存款项给收款机构，并保证付款账户有足额缴付住房公积金的资金。

    收款机构全称: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缴费项目:      公积金缴存    

    组织机构代码:     74185439-6                   业务种类代码:     94909      

二、乙方每月根据收款机构提供的缴存信息为住房公积金汇缴单位办理住房公积金款项扣划手续，公积金汇缴单位应当于每月发放工资之日起5日内到收款机构经办网点或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办理缴存手续。

三、甲方办理本协议中的授权付款或授权终止必须向乙方提交单位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预留银行印鉴进行核实无误后方可办理授权手续。

四、甲方保证本协议中所填写的信息和提供的资料、证件真实、有效。本协议中因甲方登记信息有误，未能支付相关款项所造成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

五、因甲方付款账户挂失、冻结、销户或余额不足等原因导致的乙方不能正常扣划所造成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

六、因乙方系统升级造成甲方账号发生变化时，旧付款账号自动变更为新付款账号，甲方予以确认。

七、甲方对付款金额和付款次数有异议的，应及时告知乙方，乙方应即时配合甲方办理有关查询，并就查询结果出具书面函件。

八、因乙方未按照收款机构提供的缴存信息进行扣划款项，因此而造成的甲方损失由乙方承担。
九、基于本协议的约定，因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的本协议的一方损失，其另一方不承担责任。
十、甲方基于原有的《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付款”）在同一银行办理变更户名或账号业务时，应签署《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终止”）和新的《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付款”）交乙方审核。乙方根据“授权终止”的《委托付款协议》删除甲方原授权信息，和“授权付款”的《委托付款协议》登记甲方新的授权信息。因甲方原因未能及时办理变更户名或账号业务手续所造成的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

十一、甲方需终止本协议时，应通过与乙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终止”）办理终止授权手续。甲方就付款账户单方面销户的，本委托协议自动终止。
十二、甲方变更委托付款银行时，应与乙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终止”)以办理终止授权手续。并及时与变更后的银行签订新的《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付款”）。否则，据此所造成的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

十三、不管是双方协议终止本协议，还是甲方单方面销户终止本协议，其协议终止或销户前已经委托的付款事项在销户后仍未办理完结的依然有效，并受本协议约束仍应当予以继续办理。
本协议未终止前，甲方不得与其它银行签署新的《委托付款协议》，否则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就本协议提前办理授权终止，授权终止双方需签订《委托付款协议》(委托类型为“授权终止”)。

十四、双方执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五、本协议一式三份，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余下一份由甲方提交收款机构备案。

	甲方签章

	预留银行印鉴：

公章：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经办人签章：                        业务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银行确认：





第一联    收款机构留存





  第三联 付款人开户银行留存








第二联    付款单位留存








银行确认：








银行确认：









